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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安排使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

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

定可以设立专项转移支付，用于办理特

定事项。建立健全专项转移支付定期评

估和退出机制。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

调节的事项不得设立专项转移支付。上

级政府在安排专项转移支付时，不得要

求下级政府承担配套资金。但是，按照

国务院的规定应当由上下级政府共同承

担的事项除外。”第三十八条 ：“一般性

转移支付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基本标

准和计算方法编制。专项转移支付应当

分地区、分项目编制。县级以上各级政

府应当将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预计数

提前下达下级政府。地方各级政府应当

将上级政府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预计数

编入本级预算。”这条内容再次明确了

转移支付的功能定位，主体是一般性转

移支付及其中的均衡性转移支付 ；明确

了专项转移支付设立的程序、评估和退

出机制，明确政府不能干预市场自行调

节的原则。同时为了让地方更好地履行

财政支出责任，一方面减轻地方财政配

套压力，原则上不要求下级配套 ；另一

方面上级政府要提前将转移支付指标下

达给地方进行预算编制，以增强地方财

力的可预期性。此外，为了保证转移支

付下达的及时性，第五十二条还专门规

定了下达的时间要求。这些内容必将极

大改善转移支付制度的管理效果。

（七）强化人大预算审查监督能力

建设。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

预算审查和监督具有直接责任，新《预

算法》再次明确了人大的预算审查监督

职责，明确了“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

预算，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的法治

原则。规定从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决

算、债务、转移支付等方面，全面审查

监督政府性资金管理与使用，明确了重

点审查内容和预算调整条件。同时为了

便于地方创新预算审查监督机制，更好

地服务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还专门新

增第一百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法，

可以制定有关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或者

地方性法规。”

从预算生态角度来看，此次预算法

修改不仅从技术层面改进了预算管理效

率，还从机制建设层面塑造了一套运行

规范、科学、有效的管理办法，同时强

化了人大、审计等外部监督职能，明确

了各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规范了各

级政府行为，从制度上减少了“预算软

约束”行为发生的概率，实现了激励相

容性。当然，新《预算法》效果的发挥还

需要其他相关配套制度支撑，如行政管

理制度、人事考核制度、政府会计制度、

政府采购制度、转移支付制度等，我们

要务实理性地看待预算法中的相关条

例修改，不能期望它一次性解决所有问

题，要看清它已经在预算法治、预算民

主、预算效率轨道上运行的大势 ；同时

预算法做为财政法律体系中的一项基本

法律，其修改和完善必将加快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对财政改革的基本目标的实

现进度，以“良法”推动“良治”，为新一

轮财税改革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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